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试行）》的

通知

（桂数发〔2019〕21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有关单位和中直驻桂有关单位：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19 年 11 月 26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建立政务服务“好

差评”制度工作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简易办”，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更大程度地利企便民，不断优化我区营商环境，结合实际，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自治区、设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

（社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分中心提供的政务服务工作评价，包括中直驻桂单位进

驻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政务服务“好差评”，是指办事企业和群众根据办事体

验，对政务服务效能进行的综合评价。

政务服务监督管理部门是指各级负责对政务服务工作进行管理、指导、协调、

监督的机构，包括各级承担政务服务监督管理职能的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

行政审批局、大数据发展局等。

政务服务机构是指广西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府工作部门、列入党委工作机构序

列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部门、法律法规赋予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

和其他政务服务机构。

业务条线是指不同层级、同一业务构成的垂直业务体系，由自治区本级统筹、

上下级业务联动形成。

第四条 政务服务“好差评”对象分为窗口工作人员、政务服务机构、业务

条线、地区四个维度。



办事企业和群众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直接评价。政务服务机构派驻窗口所有

工作人员所获直接评价的平均分，为该机构的“好差评”结果。同一业务条线各

级窗口工作人员所获直接评价的平均分，为该业务条线的“好差评”结果。同一

地区所有政务服务机构窗口工作人员所获直接评价的平均分，为该地区的“好差

评”结果。

第五条 窗口工作人员在提供政务服务过程中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办事

效率三个方面，列入政务服务“好差评”内容。

第六条 自治区政管办负责制定全区统一的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各级

政务服务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统筹推进本级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应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政务服务“好差评”实施细则。

各级政务服务机构负责加强对本机构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加强业务培训，

提高业务水平。

自治区各有关单位和中直驻桂单位负责加强本业务条线政务服务工作的业

务指导，促进工作规范化，提高服务水平。

第七条 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统一建设“好差评”系统，各级政务服务

监督管理部门应畅通评价渠道，构建 PC 端、短信、APP、微信小程序、服务热



线及实体政务服务中心评价器等评价渠道体系，确保办事企业和群众能够对政务

服务行为进行实时有效评价。

第八条 办事人员可对窗口工作人员评定“非常满意”、“满意”、“基本

满意”、“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5 个等级，分别对应 10 分、8 分、6 分、

3 分、0 分。办事人员在受理或服务办结后 7 个自然日内未作出评价的，默认为

“非常满意”等级。

当评价等级为“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时，且评价人勾选或填写了评价

内容，各级政务服务监督管理部门应对文字评价的内容进行审核，审核时间不能

超过 15 个自然日，如超过时限未审核此条评价，视为同意该条评价。

第九条 企业和群众每一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均可对该事项及其办件进行

一次评价。办件通常分为即办件和承诺件，即办件当场办结，只产生 1 次评价。

承诺件应产生不少于 2 次评价。

第十条 对单一事项，生成一个评价分数，列入对应窗口工作人员的“好差

评”得分。

对套餐式服务，办事人员针对受理、审批、出件三个环节分别评价单项分数；

同时，以“一件事”为标准评价一个综合分数，列入套餐涉及各地区各部门的“好

差评”得分。



第十一条 政务服务“好差评”实行实名评价制度，方便对评价意见进行核

实确认或回访。

各级政务服务监督管理部门和窗口工作人员应对评价人员信息保密，未经当

事人允许，不得将评价人信息提供给第三方。

第十二条 各级政务服务机构不得在“好差评”工作中弄虚作假刷“好评”。

对弄虚作假刷“好评”的行为，各级政务服务监督管理部门要及时查处，确保“好

差评”结果客观、真实、准确。

第十三条 各级政务服务监督管理部门应将“基本满意”以下评价较集中的

窗口工作人员、政务服务机构、业务条线和地区列为重点测评对象，通过回访等

方式找准问题根源，要求测评对象提出整改措施，督促测评对象限期整改。

对长期服务评价挂末的工作人员，经督导无明显改善的，政务服务机构要限

期调换；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纪依规依法问责。

因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原因或其他非窗口工作质量的客观原因引起“不满意”

评价的，经调查确认属实后，撤销“不满意”评价。



第十四条 评价为“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并经查实的，应当在 15 个

自然日内进行整改，若在期限内无法整改，应说明理由和整改期限，并将整改结

果通过网上政务服务门户、移动端用户中心、短信等方式向评价人反馈。

第十五条 政务服务“好差评”评价结果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和政

府网站等渠道对外公开，接受办事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十六条 各级政务服务监督管理部门应将对窗口工作人员的“好差评”评

价结果列为窗口单位和窗口工作人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将对政务服务机构和地

区的“好差评”情况列为政务服务专项绩效考评内容。加强政务服务“好差评”

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排名的整合与联动，定期通报“好差

评”结果，作为各地区各部门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排名重要依据。

各地区各部门要跟踪“好差评”评价情况，将“好差评”反映的问题作为优

化办事流程、动态调整办事指南、加强窗口作风建设等工作的重要参考。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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